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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提示： 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。 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

结合的方式召开。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4:30 在公司综合办公中心 105 会议

室召开。同时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3

日上午 9:15—9:25、9:30—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

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 9：15 至 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 �P



代表股份数（股） 55,299,196 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5.5951 

3、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

东）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

167 

代表股份数（股） 57,086,996 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5.7760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董事周辉女士主持。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。  

4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（一） 表决方式：现场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

（二） 表决结果 

1、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、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

2.01 交易对方 

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790,22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4801％；反对 99,96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751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04 交易的资金来源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05 现金支付期限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

2.06 过渡期安排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07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08 职工安置方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09 债权债务处置方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.10 决议的有效期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3、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%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4、关于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

要的议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5、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

议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6、关于本次重组信息公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

总体表决情况：同意 679,393,72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613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97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90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

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824,096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5395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196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344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8、本次重组符合<

、



10、



230,66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39％。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

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：同意 56,790,22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99.4801％；反对 66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158％；弃权

230,66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4041％。 

表决结果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，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上海市锦天城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宋征律师、郭若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

法律意见书，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以及会

议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2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

